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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0537 号），内容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2021 年修订）》（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

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的规定，请你

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保留意见和内控否定意见 

1.年报及审计报告显示，2022 年度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4.80%，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现金比率分别为 0.84、0.63、0.23，较同期均出现下滑，报告期末 1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1.53 亿元，同比上涨 143.62%，公司受限货币资金

0.71 亿元，占货币资金总额的 63.93%。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为公司年报被出具保留意见的事项之一。请公司补充披露：（1）

结合货币资金、现金流情况，说明公司债务偿付能力情况，是否存在流动性风

险，以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2）比较同类公司偿付能力主要指标，结

合公司中短期对资金的需求、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及盈利能力等情况，说明公司

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措施。 



 

2.年报及审计报告显示，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与控股股东关联方天津

美亚签署总价款为 1.323 亿元的资产购买协议，并于同年 9 月 27 日向天津美亚

支付预付款 0.67 亿元。目前，公司重新聘请的专业评估机构对前述标的资产的

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估值尚未确定，交易双方就该项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

格尚未达成协议。相关公告显示，前期公司聘请的多家资产评估机构均曾撤回

评估报告。2022 年 5 月 5 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终止购买天津美亚汽

车资产，但有关该决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尚在诉讼中，该决议未实际执行，有关

天津美亚汽车资产的关联交易走向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前述事项为公司年报

被出具保留意见的事项之一，以及公司内控被出具否定意见的主要原因。 

请公司及控股股东核实并补充披露：（1）相关资产评估进展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新聘请资产评估机构的名称、资质、评估进度等，结合前期评估报告

撤回情况，说明未来资产评估是否存在障碍；（2）结合相关资产的交付、安

装、投产、产量、产成品销量、销售额、现金流流入等情况，说明前期关联交

易协议定价是否合理、公允；（3）结合问题（1）（2）及相关股东大会决议

诉讼进展情况，说明后续是否计划继续推进该关联交易，如继续推进，请详细

说明具体安排以及其合规性、有效性、可履行性等，并请律师发表意见，如拟

终止，请说明后续安排及前期付款回收安排；（4）结合该关联交易的背景、

相关资产状况、资产评估情况、股东大会决议诉讼进展情况等，说明向天津美

亚支付预付款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后续安排。 

二、关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3.年报显示，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72 亿元，同比下降 32.60%，

已连续两年下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3.57 亿

元，已经连续 11 年为负值；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1 亿元，连续

两年为负值。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为 8.48%，同比增长 7.98 个百分点，分产品

来看除汽车零配件毛利率同比减少 72.51 个百分点外，整车、车桥等其他产品

的毛利率均不同程度增长，其中整车业务毛利率增加 26.78 个百分点，为

14.46%。报告期内，经销其他汽车实现营业收入 1.29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522.56%，出口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0.78 亿元，同比增长 61.71%，毛利率为

68.06%，同比增长 61.71 个百分点。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三年来公司主营业务原料采购、产品生产销

售等业务开展情况，以及各业务板块行业环境和业务特点、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情况等行业发展情况，说明公司经营业绩持续下滑的原因，以及目前所面临

的困难、业务发展障碍和风险；（2）结合汽车零配件、整车等其他全部品类

产品定价及原材料价格变动、产销量变化、上下游情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整车等主营业务毛利率整体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

性以及汽车零配件品类产品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毛利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

是否与同行业一致，如否请具体说明原因；（3）经销其他汽车业务的前五大

客户和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成立时间、是否为本期新增、合作期

限、业务金额及占比、对应产品、是否为关联方、对应的应收及预付款项余额

和账龄等；结合经销业务的存货风险、信用政策、定价模式、结算方式等权利

义务安排等，说明收入确认方法等具体会计处理、相关依据及其合规性，相关

营业收入是否属于新增贸易收入，按照规定是否应予扣除；（4）出口业务目

的地区域分布及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订单获取方式、销售模式、定价原则、

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分产品列示国外市场销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及其变动比例，结合政策环境、行业情况、公司布局及

近三年境外业务情况，说明国外市场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增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

性。 

三、关于公司财务数据情况 

4.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3.47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0.99 亿元，其中对重庆银翔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巴西埃发汽车公司、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等相关应收账款按照单项

100%计提坏账准备。公司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2.91 亿元，同比上涨

1176.34%，主要原因为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增加所致。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

余额 0.95 亿元，其中应收丹东市振兴区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丹东

建管中心）土地收储款 0.54 亿元，占比 57.10%，账龄为 2 至 3 年，未计提坏

账准备，往来款期末账面余额 0.17 亿元，垫付款期末账面余额 0.16 亿元。其

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0.74 亿元，其中暂收款 0.38 亿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余额为 2.32 亿元，同比上涨 1463.35%，其



 

中银行承兑票据 2.28 亿元，商业承兑票据 0.04 亿元，为本期新增，期末公司

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金额为 2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相关交易背景、信用期、相关方的信用情况、

减值测试的过程等因素，说明对相关客户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

合理性，相关方是否为关联方；（2）相关长期应收款前五大客户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名称、成立时间、合作期限、业务金额、对应产品、是否为关联方等，

并结合公司经营战略、销售规划及其变化情况，以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

等，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大规模增加分期销售模式的商业背景及合理性；（3）

相关往来款、垫付款、暂收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相对方名

称、是否为关联方等；结合公司与丹东建管中心订立合同中履行期限、违约条

款等主要内容、公司及丹东建管中心履约情况等，说明对相关土地收储款未计

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会计处理的合规性；（4）结合公司销售收入、

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的变动情况，具体分析公司应收票据大幅增加的原因和

合理性；本期新增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承兑汇票承兑方的名称、交易背景、

账龄、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逾期无法收回的风险；公司已背书或贴现

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的具体情况、交易背景、应收对象、是

否附追索权、是否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以及公司进行票据贴现后资金的实际

用途。 

5.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在建工程余额为 2.78 亿元，其中鸭绿江大桥口岸项

目余额 2.59 亿元，占比 93.17%。该项目中的鸭绿江大桥项目已于 2021 年转让

给丹东市政府，剩余国门大厦项目在 2022 年度尚未恢复施工，目前工程进度

为 43.88%，报告期内转入固定资产金额为 0，未计提减值，本期其他减少金额

0.12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在建工程未施工、未转固的原

因背景，公司采取的措施，未来复工计划安排等；（2）结合在建工程资产形

成情况、施工进展、项目后续安排和规划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公司在建工程项

目未出现减值迹象的判断依据，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3）其他减少金额的具体内容、原因、合理性、会计处理的合规

性。 

6.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 1.37 亿元，同比上涨 86.94%，



 

其中本期新增合同权益转让费 0.35 亿元，公司称主要因主要丹东黄海开拓呼市

客车市场，增加市场开拓费用。请公司补充披露：（1）丹东黄海开拓呼市客

车市场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新增客户名称、成立时间、合作业务、相关

产品、业务协议的订立及履行情况，未来预计销量、销售额情况以及对公司业

绩产生的影响等情况；（2）相关合同权益转让费的具体内容、商业背景，相

关资金流出方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成立时间、是否为关联方、是否涉及商

业贿赂等。 

 

请年审会计师对前述问题发表意见。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

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

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件后立即披露，于收到本函件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书

面回复我部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

披露。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7 日 


